  丰都县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　　　　　　(2017)渝0230民初1741号
反诉原告暨被告:廖华,男,汉族,1975年10月4日出生,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建乡绿春坝村2组200号,居民身份证512324197510044697。
委托代理人：廖德昌、夏明亮，重庆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反诉被告暨原告:谭林,女,汉族,1998年7月20日出生,住重庆市丰都县双路镇双路5组,居民身份证500230199807204708。
反诉被告暨原告:谭兴海,男,汉族,2000年10月07日出生,住重庆市丰都县双路镇双路5组106号,居民身份证500230200010074673。
反诉被告暨原告及谭兴海的法定代理人:李文芬,女,汉族,1975年6月5日出生,住丰都县双路镇双路5组106号,居民身份证512324197506053267。
委托代理人：梁贤会，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被告: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大道西段234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739846610D。
负责人：张权，经理。
委托代理人：吴成林，该公司职工。 
第三人:重庆永鑫运输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,住所地：重庆市万盛区松林路73号1-14号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739835778Y。
负责人：卢维秀，总经理。
委托代理人：周新，男，1975年2月11日出生，汉族，该公司职工，住重庆市巴南区枯井湾2号3-1。
廖华反诉谭林、谭兴海、李文芬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7年4月15日立案。反诉原告暨被告廖华于2017年5月23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。
本院认为，反诉原告暨被告廖华提出的撤诉符合有关法律规定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准予反诉原告暨被告廖华撤诉。
案件受理费 1675   元，减半收取838   元，由反诉原告廖华负担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判员：余孝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一七年  五月二十五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记员：廖秋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